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杨职院发〔2021〕36 号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关于
印发《基建及维修工程变更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处室（中心）：

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基建及维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经 2021 年 3 月 31 日院务会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4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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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职业技术学院
基建及维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基本建设、维修工程施工管理，规范工程

变更审批程序，保障基本建设、维修工程的进度和质量，控制与

预防廉政风险，根据学校《财务预算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杨职

院发〔2020〕67 号）、《财务支出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杨职

院发〔2020〕68 号）等相关制度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利用国家专项资金及学校资金

的所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维修、拆除、改造、装修等工程。

第三条 基建及维修工程变更是指在基建维修工程实施过

程中，由于工程项目的功能与用途发生变化，或设计图纸的深化

与完善，或不可预见的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等原因，基建部

门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及使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

对基本建设、维修工程的进展形式、施工方案、技术要求以及建

材选用等提出的变更。

第四条 基建部门、设计单位、使用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控

制、减少、避免设计漏项、缺项,尽可能减少因工程量清单漏项

缺项、工程量漏算少算、特征描述错误等导致的工程变更。基建

及维修工程招标完成后，施工单位应严格按图施工，原则上不得

作重大变更。

第五条 在施工过程中，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方可进行工

程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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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招标时的勘探资料及设计图纸，不能满足施工技术

要求，经过设计单位、勘探单位和监理单位共同确认必须修改变

更的部分；

（二）工程使用部门根据实际需要，对工程项目使用功能

提出修改或增加新的施工任务，引起施工工艺、施工材料或施工

预算发生变化，经基建部门审核、办理变更审批的；

（三）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的因素引起的，必须改变施

工方案、施工工艺或工程量发生变化的。

第六条 基本建设、维修工程变更严格履行变更审批程序。

有监理单位的项目，必须由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、施工单位项目

经理、使用部门、基建部门技术负责人共同审议同意后，按照变

更的资金数量办理审批；没有实施工程监理的项目由施工单位项

目经理、使用部门、基建部门技术负责人共同审议同意后，按照

变更的资金数量办理审批。

第七条 基建部门应严格控制工程变更，基本建设项目变更

累计不超过该工程合同价的 10%，维修工程项目变更累计不超过

合同价的 30%。超出控制比例的项目，需另行按照立项审批程序

重新立项。

第八条 基建部门应严格审核工程变更，符合变更条件的及

时办理变更审批。

（一）不需要增加经费或单项变更造价在 1 万元以下的，由

现场技术人员组织勘察，基建科审核，上报基建部门处务会研究

同意后实施。

（二）单项变更造价在 1 万元以上的，由基建部门审核并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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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变更预算，经处务会研究并形成会议纪要后上报审批。

变更金额 1 万元以上、5 万元以下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；变

更金额 5 万元以上、50 万元以下，报校长审批；变更金额 50 万

元以上、100 万元以下，由院务会研究审批；单项变更造价在 100

万元以上，由党委会审定。

第九条 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必须在履行变更审批程序后，方

可实施。基建部门负责工程变更的具体落实，依照工程变更设计

图纸和变更审批单，将该部分纳入正常施工管理，并对工程变更

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。

第十条 基建维修工程变更要内容详细，清楚准确，不得修

改，完成变更审批后，加盖主管部门印章，由专人妥善保管，作

为项目决算审计的材料提交。变更审批未完成或内容不详不准、

存在涂改的，项目决算审计时不予采用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“以下”均不包括所指本数，“以上”

均包括所指本数在内。本规定所列内容与学校相关制度中不一致

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基建部门负责解释。本规定自学校发布

之日起执行，学校原《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和经费追加管理规定》

（杨职院发〔2016〕5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7 日印发


